武昌首义学院文件
院教〔2017〕64号


关于公布2017年省级“质量工程”项目验收评审结果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根据《关于开展2017年省级“质量工程”项目验收工作的通知》（院教〔2017〕55号），学校组织专家评审组对2017年到期结题的两项湖北省“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分别进行了结题验收评审。经评审组集中评审、分项评议、专家独立投票表决，现将各项目的结题验收评审结果进行通报（见附件）。

请各项目负责人根据评审组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对相应的结题验收材料进行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整理归档后，于2017年12月4日前将相关结题验收材料（纸质及电子档）交教务处204办公室刘洋。结题验收通过的项目，请项目负责人到财务处及时结清项目经费；暂缓通过的项目，需延期一年后参与下一年度的验收评审。
附件：2017年省级“质量工程”项目验收评审结果
                             武昌首义学院
                                  2017年11月29日
武昌首义学院学校办公室             2017年11月29日印发
主动公开

附件：
2017年省级“质量工程”项目结题验收
评审结果

	立项文号
	项目（专业）名称
	项目负责人
	承担单位
	项目类型
	验收结果

	鄂教高〔2013〕10号
	环境工程
	张小菊
	城市建设学院
	湖北省“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
	通过

	鄂教高〔2013〕10号
	国际经济与贸易
	王祖祥
	经济管理学院
	湖北省“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
	暂缓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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